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关于举办“新修订档案法公益大讲堂”的通知
作者：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2020-11-18
返回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档案局、档案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档案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档案部门，各人民团体档案部门，各中央企业档案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档案工作的指示批示，广泛开展新修订的档案法普法教育培训，确保新修订的档案法在全社会得到有效实施，形成知悉、遵守、运用档案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推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经国家档案局批准，定于2020年12月中旬，由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与政策法规研究司共同在线举办“新修订档案法公益大讲堂”培训。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人员
1. 各级档案局、档案馆业务人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档案馆业务人员；
2. 各中央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及其所属机构档案人员，各省、地市、县直属机关档案人员；
3. 中央企业总部及所属单位档案人员。
二、培训内容
邀请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档案局以及行业内专家逐条对档案法条进行解读释义，宣讲档案工作的政治定位、人民立场、安全底线思维，彰显档案法修订的时代特色、人本特色、创新特色，重点解读新增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开放、档案执法监督内容。课程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指示批示，新修订档案法重大意义、主要内容释义及社会关注热点问题解读，新修订档案法“档案信息化建设”专章解读，新修订档案法“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专章解读。
三、培训时间和方式
时间：2020年12月10-11日
方式：在线直播（直播平台、网址另行通知）
四、组织报名
2021年1月1日新修订的档案法正式实施，为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培训，请各级档案部门高度重视此次培训，认真组织报名。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档案局、档案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档案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档案部门，各人民团体档案部门，各中央企业档案部门确定一名联系人，负责组织协调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档案人员参加培训事宜，并于11月23日前将联系人姓名、电话报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
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档案局、档案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档案馆联系人、联系电话：
朱 强    010-83172368 
高文明    010-63015680
2.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档案部门，各人民团体档案部门联系人、联系电话：
张中泽    010-63016510
郭 超    010-63013476
3. 中央企业档案部门联系人、联系电话：
刘心初    010-63011416
薛 飞    010-630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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